
花蓮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字第 1130015855 號

主旨：預告訂定「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及運作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花蓮縣政府。

二、訂定之依據：特殊教育法。

三、「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及運作辦法」草案如附件。

四、對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法建議者，任何人均得於刊登公報之日起七日內以郵件、傳

真或電子郵件向本府陳述意見。

(一)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二)單位地址：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

(三)承辦人員：林若軒輔導員。

(四)連絡電話：(03)8462860 分機 261。

(五)傳真電話：(03)8462780。

(六)電子信箱：yoya@hlc.edu.tw。

縣 長   徐   榛   蔚      

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及運作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特殊教育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並依特殊教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

團體代表、身心障礙與資賦優　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專業人員、同級衛生主管機關代表、相

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就學安置（以下簡稱安置）、輔導及

支持服務等事宜；其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運作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

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爰擬具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及運作

辦法草案，共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鑑輔會之設置目的。(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鑑輔會委員之組成、產生方式、組成比例、任期及出缺遴補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鑑輔會辦理之工作事項。（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鑑輔會開會次數及集會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鑑輔會置工作人員。（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鑑輔會工作人員支給費用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鑑輔會經費來源。（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及運作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特殊教育法於一百一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

1



條文 說明

六條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本條明定本辦法

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

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就學安置(以下簡稱安置)、輔導及支持服

務等事宜，應設立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本會)。

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

會）之設置目的。

第三條        本會應以綜合服務及團隊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議決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及輔導之實施方式

與程序。

二、建議專業團隊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應遴聘之專業人員。

三、執行鑑定、安置、重新安置及輔導工作。其他有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及輔導事項。

明 定 鑑 輔 會 辦 理 之 工 作 事

項。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ㄧ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委員二十五至二十九人，

由本府遴聘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

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

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專業人員、花蓮

縣衛生局代表、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擔任。

委員任期為一年，得續聘之，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補行

遴聘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一項委員成員中需包含原住民籍身分至少二人，教育行

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合

計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ㄧ，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人

數三分之一。

明定鑑輔會委員之組成、產

生方式、組成比例、任期及出

缺遴補方式。

第五條        本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

主任委員召集之；開會時應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

本會由主任委員擔任會議主席，若主任委員不克出席，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時，得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明定鑑輔會開會次數及集會

方式。

第六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及幹事各一人，分由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

教科科長及業務承辦人兼任之，負責本會之工作計畫及執行。

明定鑑輔會置工作人員。

第七條        本會委員、執行秘書及幹事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人員

兼任者，開會時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出席費。

明定鑑輔會工作人員支給費

用規定。

第八條        本會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事宜所需經費由

教育部專款補助及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明定鑑輔會經費來源。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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